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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108 年度台上字第 1635 號判決 

1. 按消滅時效，自請求權可行使時起算；且時效期間，不得以法律行為加長或縮短之，並

不得預先拋棄時效之利益。民法第 128 條前段、第 147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 

2. 而票據上之權利，對本票發票人，自到期日起算；見票即付之本票，自發票日起算，3

年間不行使，因時效而消滅，固為票據法第 22 條第 1 項所明定，惟並未排斥民法第 128

條之適用。 

3. 則票據上權利，於票載到期日或發票日，其權利之行使於法律上為不可能或存有障礙者，

其消滅時效仍應自其權利可行使時起算。 

4. 且票據為文義證券，票據上之權利義務，悉依票據記載之文義為認定，係為保障善意之

執票人，以維票據之流通性，至於票據授受之直接當事人間，就票據記載外所存在之事

項，並非不得援用為彼此抗辯之事由。 

5. 從而，執票人就其與發票人間，如確有票據權利於票載到期日或發票日尚不能行使之障

礙，自非不得據以對發票人為法律上主張。 

6. 而債權人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，代位發票人對於執票人起訴者，其地位與被代位人自行

起訴並無不同，執票人自亦得以上開事由對代位人為抗辯。 

 


